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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303 民
初2058号

周小鸽、吴立
萍：原 告 温 州 市 华
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 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6 日 9 时 20 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 院状元法庭第二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
2061号

陈五、巨宁：原
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须知、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6 日 9 时 10 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
2183号

吴永刚、郑梦
婷：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
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 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状元法庭第二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81 破
246号之一

本院根据温州
市圣雅氏实业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裁定受
理温州市圣雅氏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
11 月 1 日指定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
担任温州市圣雅氏
实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 。 2019 年 4 月 9
日，本院根据邹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李文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张朝中的
申请裁定温州市圣
雅氏实业有限公司
重整。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
5116号

张学伟：本院受
理原告陆海根与被
告张学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21民初511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陆海根的全部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5005元，由原告陆海
根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陆海根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西塘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21 民初
1237号

浙江联众建设
有限公司：本院爱理
原 告 上 海 隆 坚 金 属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浙 江 嘉 兴 亿 联 置
业有限公司、第三人
浙 江 联 众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人 代
位 权 纠 纷 一 案 ，
（2019）浙 0421 民 初
1237 号，由于第三人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上 午 9 点 00 分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西 塘 人
民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482 民
初 3935 号

张兵兵：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黄 鑫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482 民初
3935 号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不 上 诉 ，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7929 号

朱炉钢：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何 茂 光
为 与 被 告 朱 炉 钢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被 告 朱 炉 钢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792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一、
被 告 朱 炉 钢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何 茂 光 借
款 2105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自 2016 年 12
月 25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6% 计 付 至 本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二 、被 告 朱 炉
钢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何
茂 光 律 师 费 2500
元 。 案 件 受 理 费
216 元 ，由 被 告 朱 炉
钢 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为送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2108 号

黄廷汉、楼琴
书、第三人金华市
铭 格 光 电 有 限 公
司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昆 山 天 洋 热 熔 胶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股
东 损 害 公 司 债 权
人 利 益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证 据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诉 讼
举 证 通 知 书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表 、权 利 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民事裁定书，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19 年 8 月 29 日 8
时 50 分 在 本 院 7 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411号

施广运：本院受
理 原 告 蒋 国 强 诉 你
加 工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14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主文如下：限被
告 施 广 运 于 本 判 决
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
原 告 蒋 国 强 加 工 款
3000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861号

叶伟东、陈曦：
本 院 受 理 郑 建 平 诉
叶伟东、陈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在 浦 江
县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一
审判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077号

彭清华：本院受
理 原 告 吴 春 耕 与 被
告 彭 清 华 民 间 借 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和 证 据 材 料 副 本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
定于 2019 年 8 月 1 日
9 时 30 分 在 浙 江 省
浦 江 县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六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759号

赵 成 龙 、盛 礼
安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淑 畅 与 被 告 赵 成
龙 、盛 礼 安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6759 号 判 决 书 。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759号

黄子亮：本院受
理 原 告 张 序 福 诉 被
告 黄 子 亮 之 间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 通 知 书 、证 据 材
料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本 案 由 章 素 诚 担 任
审 判 长 ，与 人 民 陪
审 员 黄 建 华 、周 彩
燕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黄 宅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1901号

王卫水：本 院
受理原告王央央诉
被告王卫水离婚纠
纷 一 案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告 知 过 错 赔 偿
请 求 权 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曹德
强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芮孟畅、张
琳琅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浦东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
8430号

郑忠于：本院受
理原告于庆阳诉被
告郑忠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初 843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限 你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2250号

张文浩（身份证
号 码 ：
3326031977****
5310）、蔡晨（身份证
号 码 ：
3310041982****
0022）：本 院 受 理 原
告张仙友与你们为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
要求你们对原浙江
铁宝电机有限公司
拖 欠 原 告 的 债 务
580000 元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并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即 时 付
清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你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定于 2019
年7月17日上午9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3民初
1728号

胡纯鹏 ：本 院
受理原告林呈辉与
被告胡纯鹏为民间
借 贷 纠 纷（2019）浙
1003 民初 1728 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原
告请求判令：1、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2、本案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分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三 十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八 法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1920号

郑龙：本院受理
原告蒋燕与被告郑
龙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9）浙 1003
民 初 1920 号]，现 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告 知 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及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 原 告 请 求 判
令:1、判 令 被 告 立
即 返 还 原 告 借 款
10000 元 ，并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实 际
还 清 借 款 之 日 止
按 6% 计 付 利 息 ；
2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负 担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8 月 5
日 15 时 00 分 在 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348 号

杨永平、杨金
德：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浙江台州黄岩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杨 永
平 、杨 金 德 为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1003 民 初 34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
被告杨永平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浙江台州
黄岩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00000 元 ，并 支 付
截 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止 的 利 息 、罚
息、复息 10016.83 元
和 自 2018 年 12 月
22 日起至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算的罚
息、复息；被告杨金
德负连带责任。案
件 受 理 费 2500 元 ，
减 半 收 取 1250 元 ，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650 元 ，由 被 告 杨
永 平 、杨 金 德 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 院 ，并 预 缴 上 诉
案件受理费 2500 元
（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
089001，在 预 交 上
诉案件受理费 后 及
时 将 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 逾 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1875 号

林军：本 院 受
理原告李新与被告
林军为民间借贷纠
纷［（2019）浙 1003
民初 1875 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举证通知书、告
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 请 求 判 令 ：1、请
求判令被告林军立
即返还原告借款本
金人民币 20000 元，
并 同 时 支 付 利 息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
年 利 率 6% 计 算）。
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自发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开 庭 前 一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10 时 20 分 在
本 院 第 二 办 公 区
第 一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1930号

金锋华：本 院
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曹颖杰为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1、
判令被告曹颖杰立
即偿还原告信用卡
透 支 款 本 金
29703.24 元 、利 息
7232.16 元,并支付自
2019 年 2 月 2 日至实
际偿还日止按月利
率 2%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2、判令被告
金锋华对上述债务
负连带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至开庭前一日。本
案由审判员郑巧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朱秀君、陈方来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 上 午 9 点
00 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
初7625号

姚必达：本院受
理原告傅秀兰为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18）浙 1003
民初 762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原告傅秀
兰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月利率 2%计算
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规 定 ，加 倍 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 费 1157 元 ，减 半
收 取 578.50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978.50 元 ，由 你 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 院 ，并 预 缴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1157 元
（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
5089001，在 预 交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后
及 时 将 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初
620号

吴锡禄：本院受
理原告严正红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原告货款
40000 元及利息（自
2011 年 6 月 26 日起
至货款清偿之日止
按月利率 2%计算，
息随本清）；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 日（遇 节 假 日 顺
延）上午 9 时在小南
海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若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初
629 号

张志春：本院受
理 原 告 严 正 红 诉 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原 告 诉 请 要
求 你 归 还 原 告 货 款
37600 元 及 利 息（自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起 至 货 款 清 偿 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息 随 本 清）；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第 三 日（遇 节
假 日 顺 延）上 午 9
时 在 小 南 海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若 无 正 当 理 由 拒 不
到 庭 参 加 诉 讼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11破 3号

本 院 根 据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温州分行、上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丽 水 支 行
的 申 请 于 2019 年 4
月 9 日 裁 定 受 理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并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 指 定 浙 江 博 翔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019
年 5 月 29 日 前 ，向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通
信 地 址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莲 都 区 北 苑 路
198 号 浙 江 博 翔 律
师 事 务 所 1206 办 公
室 ；邮 政 编 码 ：
323000；联 系 人 ：叶
昇 、周 慧 仙 、夏 金
涛 ；联 系 电 话 ：
15990816772、
13666568678、
18857806204）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议讨论 前 补 充 申
报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不 得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或财产
持有人 应 当 向 丽 水
市 康 华 布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时
在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明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9
年 3 月 1 日第 6 版和
第 7 版 中 缝 刊 登 的
衢 州 市 柯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被 送 达
人 为 刘 璐 一 案 ，内
文 原 告 应 为“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衢州分行”，特
此更正。


